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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58         证券简称：七彩化学          公告编号：2023-024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参股公司辽宁美彩增加投资额暨关联交易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一）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七彩化学”）与广东美

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联新材”）向公司参股公司辽宁美彩新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彩新材”或“标的公司”）追加资本金 75,000 万元(全

部计入资本公积)，由公司和美联新材按其持股比例实缴出资。其中，公司按原

持股比例 49%以货币方式向美彩新材追加投资人民币 36,750万元；美联新材按原

持股比例 51%以货币方式向美彩新材追加投资人民币 38,250万元。 

本次追加投资后，公司和美联新材对美彩新材的总投资额为 125,000 万元，

其中 50,000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75,00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公司对美彩新材的

总投资额为 61,250 万元，对应美彩新材注册资本 24,500万元，占标的公司注册

资本的 49%；美联新材对美彩新材的总投资额为 63,750万元，对应美彩新材注册

资本 25,500万元，占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 51%；美彩新材每股出资额的认缴价格

由 1.00元/股变更为 2.50元/股。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美彩新材仍为公司参股

子公司。 

（二）转让股权事项 

公司将其持有美彩新材 10%股权即 5,0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辽宁星空钠电电

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空钠电”）。截至公告日，公司共计认缴美彩新材 24,500

万元出资额，对应投资总额为 61,250 万元。公司至今尚未履行实缴出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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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双方协商，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0 元，由星空钠电向美彩新材履行出资

义务。 

美联新材对上述事项放弃本次股份优先购买权。 

（三）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3月 1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参股公司辽宁美彩增加投资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段文勇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

案相关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

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二、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美联新材及

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0.66万元。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与广东美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向美彩新材追加投资系公

司基于对普鲁士蓝钠离子电池产业未来发展前景的判断，可以进一步实施新

能源产业战略布局。同时，公司与关联方美联新材合作，双方优势互补，能

有效整合双方稀缺资源及技术管理等优势，有利于推动双方全面战略合作并

致力于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普鲁士蓝（白）系列产品的研究开发及产业化，

从而助推普鲁士蓝钠离子电池产业化发展。 

公司本次将持有标的公司部分股权转让至星空钠电，有利于优化公司资

源配置和促进美彩新材引入更多的优质投资者，并通过外部优质投资者的行

业优势获取相关业务、技术资源，持续为美彩新材在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普

鲁士蓝领域赋能，促进其业务做大做强。 

上述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原则，未发现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董事会在审议上述事项时，关联董事对相关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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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合法、合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对参股公司辽宁美彩增加投资额、转让辽宁美

彩 10%股权至星空钠电，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七彩化学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了七彩化学

对参股公司辽宁美彩增加投资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该事项尚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七彩化学本次事项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上述事项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

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无关联关系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长江保荐对七彩化学对参股公司辽宁美彩增加投资额暨关联交易事项

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公司保荐机构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月 14日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一）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二）转让股权事项
	（三）进展情况
	二、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五、备查文件

